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獎懲建議表

	職稱
	姓名
	獎懲事由（字數以100字為限）
	建議獎懲
	依據之公文來文機關、文號或法令章則條款
	備註

	
	
	
	
	
	

	
	
	
	
	
	

	
	
	
	
	
	

	
	
	
	
	
	

	
	
	
	
	
	

	
	
	
	
	
	

	
	
	
	
	
	

	
	
	
	
	
	

	
	
	
	
	
	

	
	
	
	
	
	

	
	
	
	
	
	

	
	
	
	
	
	

	單位主管
	相關單位
(學務處、總務處)
	人事室
	校長核示

	
	
	
	


附註：

一、教師、軍訓教官、公務人員、會計人員、人事人員、技工工友分屬不同獎懲權責，請依序分別填列，軍訓教官相關單位為學務處，技工工友相關單位為總務處。
二、依據公文來文機關及文號請務必填列並附公文影本，如無依據公文請填列依據法令章則。
三、教師獎懲依據法令章則條文請填寫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本校教職員獎勵基準符合之條文；職員獎懲依據法令章則，請填寫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符合之條文。相關法令章則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查詢。
四、平時考核獎懲：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
五、獎懲表格請自行增減欄數。

